
                                                      

建筑材料采购买卖合同 
 

甲方因本工程建设需要建筑材料（详见本合同附件“建筑材料货物清单”），现乙方
处有足量合格的上述材料，甲方向乙方采购上述材料一事，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协议
如下： 
一、建筑材料所用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2、项目地点：                                               
3、工程内容：                                               

二、标的、交货地点与时间 
1、标的名称、品种、型号规格、单价、金额见合同附件“建筑材料货物清单”，乙

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附件“建筑材料货物清单”的内容要求相一致。本合同标的名
称、品种、型号规格须与本项目中标清单与施工图纸中的一致。 

2、、交货地点：乙方负责全部货物运送至甲方指定的本项目工地现场。 
3、交货时间：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个月）。根据

本项目甲方要求的供货日期、数量、质量分批次交货。 
三、供货数量 

本合同“建筑材料货物清单”的供货数量为中标工程量清单数量，实际供货数量小
于合同数量的，以每次甲方实际要求的供货结算数量为准。但不得超过本项目施工图纸
与中标清单工程量中的数量。超过数量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四、总价与单价 

1、本合同项下总金额定为人民币（大写）             元整（￥：             元）。
详见合同附件“建筑材料货物清单”。 

  2、本合同总价为预计数，在不超过总价情况下实际合同价按每次实际供货数量乘
以本合同单价为准（单价为综合固定单价）；如超过本合同总价时，甲乙双方须另行
签订补充协议。合同单价已包含各种税费、设计、制造、检验、包装、运输、安装、
质检、装卸、保险、售后服务等发生的所有费用及一切税费，即由乙方承担相关运费
及其他全部相关费用。 

3、单价详见合同附件“建筑材料货物清单”，但不得高于当月当地建设工程造价信
息主管部门公布的价格（其中钢材价不得超过“我的钢铁网”当日价）。超出部分，甲方
有权拒付，并由乙方自行承担。 
五、材料质量与种类型号： 

1、材料质量要符合国家标准和本项目建设方、监理方、施工总承包单位的要求。材
料种类型号要符合国家标准和本项目图纸设计要求。 

2、若甲方当场验收货物后，发现乙方供货不符合材料质量标准，甲方有权拒收；乙
方应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重新供应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若乙方不能在甲方指定的时间
重新供应足额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甲方有权向第三方采购，乙方应承担甲方向第三方
采购相同数量的货物的货款，作为乙方供应不符合质量标准货物的违约金。 

3、若甲方收到货物后向乙方提出质量异议，乙方指定联系人应在收到甲方短信、微
信、电子邮件等书面的异议后 24 小时内，配合甲方更换货物或退货。乙方应在甲方指定
的时间内重新供应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若乙方不能在甲方指定的时间重新供应足额符
合质量标准的货物，甲方有权向第三方采购，乙方应承担甲方向第三方采购相同数量的
货物的货款，作为乙方供应不符合质量标准货物的违约金。 

六、结算与支付方式： 
1、乙方知晓建设方、总承包方的支付条款并同意甲方参照建设方、总承包方向甲方

拨付工程款的实际时间、实际比例向乙方支付本合同项下的材料款。乙方承诺放弃因延
期支付而产生的全部额外费用、利息、以及索赔权。 

2、乙方开户行名称：                       乙方银行帐号： 

        乙方开户行地址：                       乙方开户行联系电话： 

3、本合同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采用电汇或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甲方每次付款前提
条件是乙方须先行提交下列完整票据：1）乙方出具的金额为本次支付金额 100%的有效
增值税发票一份；2）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销售货物清单；3）一次性提交经甲方确认的
本期所有送货清单与结算清单。乙方当期只能一次性提交经甲方确认的本期所有送货单
据，不得提供上一期的送货清单，否则视为乙方造假或串通甲方工作人员作弊，甲方一
概不认可且不结算支付，乙方承担违约的全部损失责任；4）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优先
为本合同价款。 

七、通知条款 

1、根据本合同需要发出的每期需甲方派驻本项目人员签字确认的送货清单、结算清
单等，必须用书面形式经甲方总部确认，可采用书信快递、电子邮件、当面送交传递。 

2、甲方指定公司总部联系人： 邓浚，联系电话：0791—88189332 ，通信地址江西
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高新一路金庐软件园四楼，电子邮箱： 976711689@qq.com ； 

3、乙方指定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微信号：                 ； 

4、一方变更通知或通信地址的，应自变更之日起，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由
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发的相应责任。 
八、违约责任 

1、乙方对于其提供建筑材料标的名称、品种、型号规格、质量、数量以及交货时间
和交货地点等必须符合建设方、监理方、施工总承包单位与甲方的要求，否则应当负责
免费更换，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损失。乙方知晓本项目中标清单与图纸中要求的货物
名称、品种、型号规格，本合同标的名称、品种、型号规格须与本项目中标清单与施工
图纸中的一致，不一致的材料甲方任何人无权接收，乙方无条件自行撤回；乙方交货超
出本合同指定的本项目工地地点，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己承担全部损失。 

2、货物毁损灭失风险甲方概不负责。 
3、如乙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是不规范、不合法或是假的或虚开的，被相关政府部门

查出，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不但要承担赔偿责任，且不能免除其开具合法发票的义务。） 
4、乙方须保证其出售的产品或设备不对第三方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法律法规规定需

具备生产许可、经营许可的必须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否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属违
约。 

5、每次付款前,没有按本合同第七条要求办理的，所有送货清单与结算清单均不生
效。 

6、乙方逾期交货的，应按照合同约定总金额以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违约金；乙方逾
期交货超过 30 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7、如因乙方违约而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负责全部赔偿，并承担甲方因保障权利而
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违约金、赔偿金、利息、财产保全费、



                                                      

差旅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担保费、公证费、送达费、邮寄费、公告
费等)与日千分之一的利息。乙方违约按 50万元/次计违约金。 

8、乙方对甲方的索赔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未支付货款金额的 1%（包括违约金和利息），
且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优先为本合同价款。 
九、担保条款 

1、担保方为甲方在本合同项下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一切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为自签订本合同起到本工程竣工验收且工程款结清完毕后三年。 
3、担保不因本合同的无效而无效。 
4、甲方对乙方最终未能付清的欠款债务全部转移到担保方进行负责偿付，最终债务

甲方不承担，甲方、乙方、担保方三方对此表示确认同意。本条款是三方真实意思表达。 
十、个人无权代理告知 

甲方公司从未授权项目部或个人进行采购材料与机械设备、劳务分包、用工招聘、
租赁、借贷赊欠等经济活动（任何个人无权代理江西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十一、争议解决 
    合同履行等发生争议，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甲方为中创公司） 
十二、未尽事宜 

以上条款双方共同执行、未尽事宜，双方另外协商。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该
工程完工自动失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二份，乙方一份。 

 
 
甲方（购买方盖章）                  乙方（供货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身份证号： 

甲方联系方式：                      乙方代表（签字按手印）:  

                                    乙方联系方式（手机与座机）：  

 

 

 

甲方担保方：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南昌市 

 
注：乙方代表须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公司须附：公司营业执照、法人代

表证、开户许可证三大证复印件。 

 

 

 

      附件： 

建筑材料货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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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各种主材结算数量以完成中标图纸相应工程量所需数量及报价清单中标注的相应所需数量为准，具体详            

         见 投标文件及附件。超出本项目中标清单的主要材料数量甲方概不负责。 

 

 
 
 
 



                                                      

建筑材料采购买卖合同（填写范本） 
 

甲方因本工程建设需要建筑材料（详见本合同附件“建筑材料货物清单”），现乙方
处有足量合格的上述材料，甲方向乙方采购上述材料一事，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协议
如下： 
 一、建筑材料所用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国尊二号大厦工程                     
2、项目地点：南昌市青山湖区高新二路（填写具体地址） 
 3、工程内容：H型钢（材料名称）                      

二、标的、交货地点与时间 
1、标的名称、品种、型号规格、单价、金额见合同附件“建筑材料货物清单”，乙

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附件“建筑材料货物清单”的内容要求相一致。本合同标的名
称、品种、型号规格须与本项目中标清单与施工图纸中的一致。 

2、、交货地点：乙方负责全部货物运送至甲方指定的本项目工地现场。 
3、交货时间：2018年6月8日起至2019年8月8日止（14个月）。根据本项目甲方要求

的供货日期、数量、质量分批次交货。 
三、供货数量 

本合同“建筑材料货物清单”的供货数量为中标工程量清单数量，实际供货数量小
于合同数量的，以每次甲方实际要求的供货结算数量为准。但不得超过本项目施工图纸
与中标清单工程量中的数量。超过数量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四、总价与单价 

1、本合同项下总金额定为人民币（大写）捌佰捌拾万元整（￥： 8800000   元）。
详见合同附件“建筑材料货物清单”。 

2、本合同总价为预计数，在不超过总价情况下实际合同价按每次实际供货数量乘以
本合同单价为准（单价为综合固定单价）；如超过本合同总价时，甲乙双方须另行签
订补充协议。合同单价已包含各种税费、设计、制造、检验、包装、运输、安装、质
检、装卸、保险、售后服务等发生的所有费用及一切税费，即由乙方承担相关运费及
其他全部相关费用。 

3、单价详见合同附件“建筑材料货物清单”，但不得高于当月当地建设工程造价信
息主管部门公布的价格（其中钢材价不得超过“我的钢铁网”当日价）。超出部分，甲方
有权拒付，并由乙方自行承担。 
五、材料质量与种类型号： 

1、材料质量要符合国家标准和本项目建设方、监理方、施工总承包单位的要求。材
料种类型号要符合国家标准和本项目图纸设计要求。 

2、若甲方当场验收货物后，发现乙方供货不符合材料质量标准，甲方有权拒收；乙
方应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重新供应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若乙方不能在甲方指定的时间
重新供应足额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甲方有权向第三方采购，乙方应承担甲方向第三方
采购相同数量的货物的货款，作为乙方供应不符合质量标准货物的违约金。 

3、若甲方收到货物后向乙方提出质量异议，乙方指定联系人应在收到甲方短信、微
信、电子邮件等书面的异议后 24 小时内，配合甲方更换货物或退货。乙方应在甲方指定
的时间内重新供应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若乙方不能在甲方指定的时间重新供应足额符
合质量标准的货物，甲方有权向第三方采购，乙方应承担甲方向第三方采购相同数量的
货物的货款，作为乙方供应不符合质量标准货物的违约金。 

六、结算与支付方式： 
1、乙方知晓建设方、总承包方的支付条款并同意甲方参照建设方、总承包方向甲方

拨付工程款的实际时间、实际比例向乙方支付本合同项下的材料款。乙方承诺放弃因延
期支付而产生的全部额外费用、利息、以及索赔权。 

 2、乙方开户行名称：建设银行老福山支行     乙方银行帐号：6210002108325003835 

       乙方开户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老福山     乙方开户行联系电话：13555555555 

3、本合同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采用电汇或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甲方每次付款前提
条件是乙方须先行提交下列完整票据：1）乙方出具的金额为本次支付金额 100%的有效
增值税发票一份；2）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销售货物清单；3）一次性提交经甲方确认的
本期所有送货清单与结算清单。乙方当期只能一次性提交经甲方确认的本期所有送货单
据，不得提供上一期的送货清单，否则视为乙方造假或串通甲方工作人员作弊，甲方一
概不认可且不结算支付，乙方承担违约的全部损失责任；4）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优先
为本合同价款。 

七、通知条款 

1、根据本合同需要发出的每期需甲方派驻本项目人员签字确认的送货清单、结算清
单等，必须用书面形式经甲方总部确认，可采用书信快递、电子邮件、当面送交传递。 

2、甲方指定公司总部联系人： 邓浚，联系电话：0791—88189332 ，通信地址江西
省南昌市高新开发区高新一路金庐软件园四楼，电子邮箱： 976711689@qq.com ； 

3、乙方指定联系人：张三（机打或手填） ，联系电话：（机打或手填），电子邮箱：
（机打或手填） 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井冈山大道 1416号（详细地址）（机打或手填）；
微信号：66666666（机打或手填） ； 

4、一方变更通知或通信地址的，应自变更之日起，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由
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发的相应责任。 
八、违约责任 

1、乙方对于其提供建筑材料标的名称、品种、型号规格、质量、数量以及交货时间
和交货地点等必须符合建设方、监理方、施工总承包单位与甲方的要求，否则应当负责
免费更换，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损失。乙方知晓本项目中标清单与图纸中要求的货物
名称、品种、型号规格，本合同标的名称、品种、型号规格须与本项目中标清单与施工
图纸中的一致，不一致的材料甲方任何人无权接收，乙方无条件自行撤回；乙方交货超
出本合同指定的本项目工地地点，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己承担全部损失。 

2、货物毁损灭失风险甲方概不负责。 
3、如乙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是不规范、不合法或是假的或虚开的，被相关政府部门

查出，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不但要承担赔偿责任，且不能免除其开具合法发票的义务。） 
4、乙方须保证其出售的产品或设备不对第三方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法律法规规定需

具备生产许可、经营许可的必须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否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属违
约。 

5、每次付款前,没有按本合同第七条要求办理的，所有送货清单与结算清单均不生
效。 

6、乙方逾期交货的，应按照合同约定总金额以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违约金；乙方逾
期交货超过 30 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7、如因乙方违约而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负责全部赔偿，并承担甲方因保障权利而



                                                      

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违约金、赔偿金、利息、财产保全费、
差旅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担保费、公证费、送达费、邮寄费、公告
费等)与日千分之一的利息。乙方违约按 50万元/次计违约金。 

8、乙方对甲方的索赔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未支付货款金额的 1%（包括违约金和利息），
且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优先为本合同价款。 
九、担保条款 

1、担保方为甲方在本合同项下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一切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为自签订本合同起到本工程竣工验收且工程款结清完毕后三年。 
3、担保不因本合同的无效而无效。 
4、甲方对乙方最终未能付清的欠款债务全部转移到担保方进行负责偿付，最终债务

甲方不承担，甲方、乙方、担保方三方对此表示确认同意。本条款是三方真实意思表达。 
十、个人无权代理告知 

我公司未授权项目部或个人进行采购材料与机械设备、劳务分包、用工招聘、租赁、
借贷赊欠等经济活动（任何个人无权代理江西中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十一、争议解决 
合同履行等发生争议，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甲方为中创公司）。 
十二、未尽事宜 

以上条款双方共同执行、未尽事宜，双方另外协商。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该
工程完工自动失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二份，乙方一份。 

 
 
甲方（购买方盖章）：               乙方（供货方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按手印）:手写按手印 

甲方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手写按手印 

                                  乙方联系方式（手机与座机）：手写按手印 

 
 
 
甲方担保方：手写按手印 

身份证号：手写按手印 

联系方式：手写按手印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南昌市 

 
注：乙方代表须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公司须附：公司营业执照、法人代

表证、开户许可证三大证复印件。 

 

 

 

      附件： 

建筑材料货物清单 

序

号 

物品名

称 

规格/型

号 
单位 

清单图

纸数量 

合同签

订数量 

单价 

(元) 

总价 

(元) 
备注 

1 H型钢 
800*300*

20*25 
t 2200 2200 4000 8800000 

 

2    

 

   

 

3    

 

   

 

4    

 

   

 

5    

 

   

 

6    

 

   

 

7    

 

   

 

8    

 

   

 

9    

 

   

 

合

计 
      8800000 

 

        注：各种主材结算数量以完成中标图纸相应工程量所需数量及报价清单中标注的相应所需数量为准，具体详         

         见投标文件及附件。超出本项目中标清单的主要材料数量甲方概不负责。 

 

 
 


